
通   知
各单位：

2016年度院青年课题申报工作已经开始，请符合条件的人员，积极申报。为做好本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本年度不发布课题指南，请拟申报者结合自己的专业自行设计，并注意研究方向的连续性；

2.历年院青年课题未结题的，不予受理；

3.限40周岁以下（含40周岁）科研人员；

4.请将填好的申请书（院网站可下载）打印文本三份于12月18日前报院科研处，同时将电子档发至科研处邮箱（keyanchu69@aliyun.com）,逾期不再受理。

科研组织处

2015年12月3日

